
江西服装学院考勤制度

为了进一步提高学校管理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严肃工作

纪律，保证正常的教学、工作秩序，保证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及学校

目标的实现，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特制定本考勤制度。

一、考勤周期

上月 21日至本月 20 日为一个考勤月

二、考勤时间

夏季工作时间：上午 8：00——11：50，下午 2：30——4：45；

冬季工作时间：上午 8：00——11：50，下午 2：00——4：45。

不定时工作制岗位，按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三、考勤说明

教学单位：教务处、服装设计与管理分院、时装设计分院、服装

商贸分院、服装工程分院、艺术与传媒分院、时尚饰品设计分院、公

共教学部、中等职业教学部、实验实训管理中心等。

管理单位：理办、校办、外办、党委工作部、计划财务处、、物

资采购中心、人事处、现代教育技术中心、招生办、就业指导中心、

发展规划处、科研处、服饰陈列馆、学工处、保卫处、后勤保障处、

基建处、民办教育研究所、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重点学科建设办公



室、、图书馆等。

1、严格遵守坐班制度。

全校教职工在工作时间内严格遵守坐班制度，不得擅自离校。

教师授课时间按学校制定的教学管理制度执行，其它时间执行行

政作息时间，实行值（坐）班制，分院（部）负责考勤。

2、严格值班制度

教职工按值班表和值班要求值班，各部门要严格遵守学校的值班

制度，按学校值班要求如实记录考勤。

四、考勤流程

1、各单位要安排专门人员负责日常考勤，并按天如实记录考勤

情况。

2、人事处会同教务处对各单位的考勤情况进行不定期检查。

3、各单位每月考勤表须于每月 22日下午下班前提交人事处、教

务处。若延期未交造成考勤混乱，由该单位负责。

4、备注栏中应标明出勤天数，例：出勤 26天应标明为：√（26）。

5、考勤表必须由出勤教职工本人、考勤员、单位负责人签字才

能生效，否则不予接收，特殊情况需注明原因。



6、考勤表提交人事处、教务处前，各单位需要向教职工反馈、

核实，签字确定无误、在本单位公示后再提交，否则出现问题由该单

位负责。

7、教务处考勤汇总人于每月 23日下午下班前将考勤汇总表报人

事处。

8、每月考勤表后面应附请假条等书面证明。

五、缺勤界定

1、迟到：上班后 10 分钟内到岗不作为迟到，管理单位迟到 30

分钟以上视为旷工；教学单位依据学校相关制度执行。

2、旷工：不办理请假手续无故不上班，超假未归且未办理续假

手续不上班，且无重大突发性事由，请假未准而擅离职守，因工作安

排或其他理由拒不上班者，均视为旷工。

六、假期和请假规定

享受国家规定的法定节日

国家法定节假日期间，工资照付。如遇休息日加班，则予补假。

具体假期依学校发布之假期安排统一执行。

教职工请假分为以下 7 种，分别规定如下：

事假

1、 教职工因私人事务必须亲自处理时，可以申请事假；

2、 事假以半天为最小计算单位，不满半天以半天计；



3、 事假每月不得超过 7 天.全年不得超过 30 天，超过者学校

可予以劝退(特殊情况全年事假超过 30 天者需经分管校领

导同意并报校长审批)。

4、 教职工请假需按请假权限办理请假并附调课单。

病假

教职工因疾病、非因公负伤必须休养时，依据县级以上医院挂号、

诊断书、费用清单全年可以申请享受 7天带薪病假。

工伤假

工伤假依据县级以上医院诊断书核给，期限按江西省的相关规定

执行。

婚假

1、 在符合《婚姻法》、初婚未育的前提下，教职工在不影响正

常工作的情况下按照请假权限持结婚证给予带薪婚假 3 天,晚婚(男

25 周岁,女 23 周岁) 给予带薪婚假 15天。

2、 婚假不可分次申请，婚假有效期以结婚证登记时间一年内

有效。

丧假

1、教职工的直系亲属（本人及配偶的父母、配偶、子女、本人

及配偶的祖父、祖母、本人及配偶的外祖父、外祖母）死亡，经批准

给予丧假 3天；其他亲属遇有丧事需要办理的，按事假处理。

2、 教职工在外地的直系亲属死亡，可根据路程远近，另给予

2-4 天的路程假。

3、 丧假可以分开申请，但不超过 2次。

4、 享受路程假的教职工当月本部门报送考勤时本人需提交

来返的相关票据。

生育假（产假）



女教职工在符合《婚姻法》、《江西省计划生育人口条列》的情况

下在生育前后，停止工作，并享受 98天产假，其中产前 15天、产后

83 天；实行晚育的女职工，产假增加 30天。若遇难产或多胞胎，由

医院证明出具证明的可增加产假 15天。

公假

受学校指派参加学校以外之重大社会活动、集会、训练，与依法

规定应给予公假的，以及享受经学校核定其他公假日时，视同公出。

其它事项

a) 所有假期均包含休息日和节假日。

b) 请假应提前填写请假申请表后，呈有权限主管核准后递

交考勤管理部门方可休假。

c) 教职工因特殊情况当天无法出勤且未事先请假的，应在

上班后 30分钟内电话报请有权限主管或分管院领导批准，否则按旷

工处理。

d) 连续旷工 3 天，或累计旷工 7天，学校将按自动离职处

理；连续旷工 15天,或累计旷工 30 天,学校将予以除名。

e) 申请工伤假、病假须随附县级以上医院开具的[诊断证

明]；无诊断书者按事假处理。

f) 申请婚假须随附有效[结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g) 申请产假须随附[预产期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h) 如请假到期需要续假的教职工必须本人返校按照请假权

限办理续假手续。

以上材料，必要时主管部门可以予以查证。教职工因工作性质不

同有特别要求者，另行提报，经分管院领导确认后执行。

请假核准权限表 ：



批 准 人

请 假 人
校 长 分管副校长 部门负责人

部门负责人（含分院领导） 3天以上 2天

科级干部（含教研室主任） 7天以上 4-6天 3天以下（含）

一般教职工 7天以上 4-6天 3天以下（含）

江 西 服 装 学 院


